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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天地

晚报讯 某地行政审批局决定由
财政出资，以招标采购的方式为当地
新开办企业提供印章刻制服务。此举
导致市场上未中标的刻章企业生意受
损，其中两家刻章企业告到法院，认为
政府部门指定特定供应商，损害了市
场上其他主体的公平竞争权，要求撤
销《政府采购合同》。7日，南通市中
级人民法院当庭对此案作出二审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确认上述《政
府采购合同》无效。

2021年9月，某地行政审批局委
托某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集中公开
招标的方式对当地新开办企业印章刻
制服务项目组织政府采购工作，并发布
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8家印章刻制单
位报名参与投标，经评审小组认定，最
终有7家单位被确定为中标（成交）供
应商。2021年11月，某地行政审批局
与这7家单位分别签订《政府采购合
同》，约定了服务内容、服务期限等。

行政机关通过政府采购为新开办
企业提供印章刻制服务，初衷是为了
压缩企业开办时间，优化营商环境。
但在某地行政审批局采购新开办企业
印章刻制服务后，绝大多数新开办企
业都选择了中标供应商提供的刻章服
务，导致其他刻章企业的生意受到影
响。为此，某平刻字社等两家未中标
单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某地行
政审批局与7家单位签订的《政府采
购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被诉政府采购合同
违反《政府采购法》《反垄断法》《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规定精神，同时也违反了
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政策文件的具体要求，不具有合法性，
损害了两原告以及其他潜在市场主体
的公平竞争权、经营自主权，存在重大
且明显违法情形，判决确认某地行政审
批局与 7家单位签订的《政府采购合
同》无效。

某地行政审批局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提起上诉。其辩称，新开办企业对印章刻
制服务有自主选择权，该局并未指定企业
必须到中标单位刻章；况且，新开办企业
如果选择政府采购确定的供应商，依照政
府采购合同规定的印章材质、印章品牌等
要求刻制印章，则费用由财政出资，企业
无需支付费用，对企业来说是利好。

南通中院二审认为，某地行政审批
局通过购买服务按计划为新开办企业提
供印章，妨碍市场选择、限制市场定价、
排斥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损害市场主
体平等交易地位、剥夺市场主体交易机
会，严重干预了市场公平竞争，不适当增
强了进场单位的竞争优势，损害了被限
制进场单位的公平竞争权，不仅未在客
观上起到优化营商环境的目的，更对市
场资源配置方式构成实质性干扰，对营
商环境起到破坏作用，对某地行政审批
局据此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依法应
当宣告为无效行政行为。据此，该院作
出前述判决。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保险公司接到报险电话
后，不仅未尽职调查，还以电话回访无
人接听为由，认为被保险人身故原因
不明而拒赔。为此，被保险人家属与
之对簿公堂。记者7日从如皋法院了
解到，该案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保险公司全额向被保险人近亲属
支付保险金20万元。

2021年3月，甲公司为员工陈某
等人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团体意外伤
害保险，保险期限一年，保障项目为意
外身故、残疾给付每人保险金额20万
元。保险条款中约定：意外伤害，指以
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
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
体受到的伤害。

2022年1月，陈某起床上厕所时
意外摔倒，临近中午，家人发现后立即
拨打120，120到场检查发现陈某已
身亡。事故发生时的现场照片显示，
陈某躺在地上、裤子不整、头部受伤流
血。事故发生当日，案涉保险业务经
办人张某赶至现场，并向保险公司报
险告知人已死亡。

1月19日，陈某亲属将陈某送至
殡仪馆火化。此后，其亲属向保险公
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以陈某死亡原
因不明、无法确定系意外伤害导致死

亡为由抗辩拒赔。陈某近亲属遂向法院
提起诉讼。

如皋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陈某
发生事故当天的现场照片显示，陈某头
部受伤流血，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
书中亦载明死亡原因为“脑损伤”，结合
案涉保险业务经办人张某的陈述，能够
认定陈某发生的事故符合保险合同约定
的意外伤害释义，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
意外伤害身故保险责任范围。

法院在审理中查明，保险公司内部信
息记载，接到报险电话时间为1月12日
13:46:33，特殊处理中记载为注销案件，
注销原因为重复报案，留言列表一栏记载
为1月12日17:00多次拨打电话无人接
听。但保险公司并未至现场进行调查核
实，亦未告知陈某近亲属需进行尸检。

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在
接到报险电话后，不仅未能及时至事故
现场调查、核实，在此后长达数天时间内
既未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又未向陈某
近亲属告知需要尸检以明确身故原因，
仅凭其内部系统记载拨打电话无人接听
的情况，不能免除其作为保险人应积极
履行调查事故原因的义务。保险公司未
能依法、依约履行自身义务行为的后果
应由其自行承担，其抗辩拒赔不能成立。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给付陈某
近亲属保险金20万元。

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南通中
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通讯员池锋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都失联六十年了，终于
找到了亲人，警察同志，真的太谢谢你
们了！”5日，启东市公安局合作中心
派出所接警大厅内，两位70多岁的老
人相拥而泣，旁边的亲属也是止不住
地感激。

当天上午，施大爷来到合作中心
派出所求助，称其寻找哥哥多年，始终
未能如愿，希望合作中心派出所能给
予帮助。施大爷与哥哥失散时年纪
小，又过了这么多年，印象中只记得自
己原来是合作四大队（现合作镇兴隆
村）的，家中兄弟两个，就一个哥哥，哥
哥叫龚某昌。

民警了解情况后迅速开展调查，
没一会儿就有了消息，合作镇兴隆村
确实有个龚某昌，但经过电话核实，得
知兴隆村龚某昌家中有兄弟三人，与
施大爷所述信息并不符合。

民警见到施大爷难掩失望的神
情，一边安慰一边再次进行调查，通过
联系辖区17个村的网格员，发动网格

力量，经过一上午努力，终于有了好消
息。获知在合作镇中央镇村有一个小
名叫“聪明”的老头，70多岁，曾经有
一个弟弟，但弟弟很小的时候就送养
外地了。

民警进一步核实得知，“聪明”
就是合作镇中央镇村四十四组的龚
某冲，因为没有龚某冲的联系方式，
于是民警联系其女儿龚女士。龚女
士接到电话十分激动，表示她从小
就听父亲说有一个小伯，因为父亲
小时候家庭贫困，爷爷养不起两个
孩子，小伯就被送养他人了，之后再
也没有联系过，父亲也前往外地寻
找过，但因为没有有效信息，并未有
所收获。

如今听到有了小伯的消息，龚女
士表示马上带父亲来合作中心派出
所。最终，兄弟两人在派出所民警的
见证下“认亲”成功，长达60年的分别
在此刻画上了句号。

通讯员季佳蕾 记者黄海

晚报讯 近日，有网友反映知名
连锁品牌张亮麻辣烫卖“假羊肉”，在
张亮麻辣烫门店购买的羊肉，送检发
现含有猪肉和鸭肉。张亮麻辣烫回应
称，掺假羊肉卷系加盟门店私自采购，
非指定供应商统配产品。我市崇川区
也有10余家张亮麻辣烫店。这些店
是否有类似情况？对此，崇川区市场
监管局已经展开检查。

昨天下午，记者跟随崇川区市场
监管局城东分局执法人员来到德民花
苑附近的一家张亮麻辣烫加盟店。

执法人员首先检查了该店原材料
使用情况，并未在菜架上发现有羊肉
卷。据该店负责人称，店里没有销售
过羊肉卷，进的肉卷类产品主要是肥
牛卷，是从总部指定的第三方供货商
采购的，其他原材料也由总部指定的
供货商统一供货。

现场，执法人员检查了店内的食
品进货台账以及第三方供货商的销售
单，发现该店最近一次购入肥牛卷是
在8月4日，肥牛卷的品牌、商品名称、
规格等与店家提供的电子订货记录以

及冷柜里的肥牛卷库存标签上显示的
信息一致。随后，执法人员还对店家
提供的第三方供货商食品经营许可
证、食品原材料检测报告进行了查验。

崇川区市场监管局城东分局副分
局长金峰介绍，这家店进货票据齐全，
检查中暂未发现媒体曝光的其他门店
私自采购原材料的情况。

“媒体曝光后，我们进行了综合风
险研判和暗访，在此基础上展开全面
排查。”崇川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监管科
科长嵇嗣介绍，检查主要围绕企业是
否落实索证索票、进货票据是否齐全、
是否有不按总公司要求私自进货等情
况，此外还会检查门店人员、操作情况
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规范。目前检查下
来，整体情况良好。

下一步，崇川区市场监管局还将
组织对辖区内麻辣烫店包括肉制品在
内的食品原料进行抽检，同时，对消费
者普遍关注的烧烤、麻辣烫食品安全，
在四季度开展“你点我抽 你我同查”
活动，持续“回头看”，保障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 记者王玮丽

未尽职调查就说死因不明
保险公司拒赔未获法院支持

兄弟失散六十载 民警助力团圆梦

张亮麻辣烫被曝卖“假羊肉”
崇川区市场监管局展开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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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能否以采购形式为新开办企业提供制章服务？

干预市场公平竞争，不具合法性


